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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確認通過確認通過確認通過確認通過 2002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8日會議的紀要日會議的紀要日會議的紀要日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CB(2)1818/01-02號文件 )

上述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下次會議的日期及討論事項下次會議的日期及討論事項下次會議的日期及討論事項下次會議的日期及討論事項

(立法會CB(2)1819/01-02(01)及 (02)號文件 )

2. 委員建議在本立法會會期內討論待議事項一覽表所

載的下列事項   

(a) 普通科門診診所的轉交    進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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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吸煙 (公眾 生 )條例》的修訂；

(c) 建議為尚未受規管的醫護人員設立的規管制

度；及

(d) 保健功效聲稱的規管，包括有關美容產品的聲

稱。

政府當局

3. 生福利局副局長表示，何時討論上述事項須視乎

有關事項的工作進度而定。 生福利局副局長表示，政

府當局將可能在本立法會會期結束前提供有關轉交普通

科門診診所的進度報告，供委員參閱，同時並會提供資

料文件，匯報修訂《吸煙 (公眾 生 )條例》的進度。關於
對保健功效聲稱的規管， 生福利局副局長表示，政府

當局到下個立法會會期才可以討論此事。至於對美容產

品及美容師服務的規管， 生福利局副局長表示，據他

所知，經濟事務委員會正跟進此事。

III. 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CB(2)1819/01-02(03)號文件 )

4.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是因應委員在事務委員會 2002
年 1月 14日會議上提出的要求而提供上述題為 “有關公營
醫院醫生工作時數的補充資料 ”的資料文件，供他們參
閱。

IV. 在葵涌建造公眾殮房在葵涌建造公眾殮房在葵涌建造公眾殮房在葵涌建造公眾殮房

(立法會CB(2)1819/01-02(04)號文件 )

5. 生署副署長應副主席邀請，向委員簡述政府當局

的文件，當中詳述在葵涌建造公眾殮房的建議。

6. 麥國風議員提出以下問題   

(a) 為何近期向葵青區議會進行的諮詢只以傳閱文

件方式進行。

(b) 該公眾殮房的擬議選址是否接近任何住宅區。

(c) 該擬建殮房的地點對公眾是否方便。

(d) 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在該擬建公眾殮房內設立一

個中央資料庫。該資料庫可提供屍體剖驗個案

的資料作教學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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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署副署長回應麥議員的第一項問題時表示，政

府當局在 2002年 3月 26日至 4月 11日期間以傳閱文件方式
諮詢葵青區議會轄下的規劃環保委員會之前，已經與有

關的民政事務專員討論此事。至於第二項問題， 生署

副署長回應，該擬建殮房與住宅區相距甚遠。他指出，

由於選址接近火葬場及墳場，因此公眾不大可能會提出

反對。

8. 生署副署長回應麥議員的第三項問題時表示，政

府當局曾就興建新殮房一事考慮過兩個選址，但結果選

擇了葵涌而放棄了另一個位於屯門的選址，因為當局認

為葵涌的交通對公眾較為方便。關於麥議員的第四項問

題， 生署副署長表示，從死因裁判官曾研究的個案收

集所得的資料會由死因裁判官辦事處管理，而入境事務

處的生死登記總處則負責集中處理與死亡個案有關的資

料。當記載市民健康狀況及疾病模式的公共健康資訊系

統設立後，政府的資料庫將得以進一步加強。

政府當局

9. 麥議員進而表示，當局有必要更詳細諮詢葵青區議

會，確保該區居民不反對該項工程計劃。 生署副署長

回應時表示，他會徵詢葵青民政事務專員的意見，以確

定是否需要就此事作進一步諮詢。

10. 陳國強議員查詢現有 3個殮房所需的職員人數，以及
葵涌增設的公眾殮房對人手的影響。由於很多老年人不

欲進行屍體剖驗，故此需要時間申請豁免，陳議員進一

步詢問，殮房貯存屍體有否任何時限。

11. 生署副署長回應，香港及九龍現有的兩個殮房合

共約有 40名職員，而新界的殮房則約有 18名職員。為使
將設於葵青區的第四個殮房投入服務， 生署必須增聘

18名職員。至於屍體貯存在殮房的時間， 生署副署長

表示，由於死者家屬或需要時間安排遺體進行火葬或土

葬，因此貯存時間由數天至大約兩星期不等。 生署副

署長解釋，死因裁判官會決定屍體是否需要進行剖驗。

一般而言，如死因裁判官認為死者是突然死亡或死因有

可疑，便須剖驗屍體，但若死因與長期疾病有關或得到

醫生證明，則大部分可豁免剖驗屍體。

12. 鄧兆棠議員詢問，當局是否根據人口分布情況評估
需否增設殮房。 生署副署長解釋，現時並無方程式可

用以評估是否需要增設殮房。建造第四個公眾殮房，是

因為隨 人口持續增長，死亡人數亦會相應增加，因而

需要更多冷藏室空間用以存放屍體。此外，亦需增加存

屍量，以應付發生墜機、天災及火災等重大事故時的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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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需要。新殮房亦會為腐爛及死於高度傳染性疾病的屍

體提供獨立存放空間。

13. 副主席詢問政府當局如何解決現有殮房在長假期後
及冬季期間收容率過高的問題。 生署副署長回應時表

示，署方須搭建臨時構築物以提供額外的冷藏室，藉

此項權宜措施應付不斷增長的存屍量需求。舉例而言，

70年代落成的堅尼地城域多利亞公眾殮房增設冷藏室
後，存屍量已由 30具增至 60具。

14. 副主席總結討論時表示，委員支持在葵涌建造公眾
殮房，但建議政府當局考慮進一步諮詢葵青區議會，以

確保區內人士不反對該項工程計劃。

V. 在瑪嘉烈醫院設立放射治療中心和重建該院的急症在瑪嘉烈醫院設立放射治療中心和重建該院的急症在瑪嘉烈醫院設立放射治療中心和重建該院的急症在瑪嘉烈醫院設立放射治療中心和重建該院的急症

室室室室

(立法會CB(2)1819/01-02(05)號文件 )

15. 醫院管理局專業及公共事務總監 (下稱 “醫管局總監 ”)
應副主席邀請，向委員簡述政府當局的文件，當中詳述

在瑪嘉烈醫院設立放射治療中心和重建急症室的計劃。

16. 麥國風議員提出以下問題   

(a) 鑒於政府文件第 3段提及，按照國際標準，計劃
和開始為病人提供放射治療需時兩個星期，這

段時間可算合理，而市民在醫管局轄下醫院須

輪候 2.5星期至 3星期才能接受放射治療，輪候
時間較長會否對病人造成任何不良影響。

(b) 鑒於香港理工大學 (下稱 “理大 ”)可能停辦放射
治療課程，政府當局將如何確保有足夠數量的

放射治療技師，以應付未來對放射治療服務不

斷增加的需求。

(c) 鑒於瑪嘉烈醫院附近亦有其他醫院 (例如明愛
醫院及仁濟醫院 )提供急症室服務，當局為何必
須重建瑪嘉烈醫院的急症室。

(d) 政府當局在東涌興建一間新醫院的計劃會否因

瑪嘉烈醫院擴充急症室設施而受到影響。就此

方面，麥議員認為應盡快在東涌興建醫院。

17. 醫管局總監回應麥議員的第一項問題時表示，醫生
診斷病人患有癌症後，需要時間根據腫瘤的大小及位置

計劃放射治療的療程。他解釋，國際標準認為合理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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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星期輪候時間並非絕對，不過他同意，在醫學上，腫

瘤會隨時間增長。現時全港醫院的放射治療輪候時間由

2.5星期至 3星期不等。然而，以伊利沙伯醫院而言，該院
為新界南聯網內約三分之二的癌症病人提供治療，有關

的輪候時間為 3星期或以上。

政府當局

18. 至於麥議員的第二項問題， 生福利局副局長回

應，當局在 2002年 4月 2日發給委員的資料文件詳述輔助
醫護人員的人手情況，當中已載明放射治療技師的人手

情況。 生福利局副局長表示，當局一直與理大商討日

後為放射治療技師提供培訓的事宜。理大已同意在刻下

的 3年內繼續開辦此類課程，政府當局亦會進一步檢討有
關情況，以決定未來的路向。至於醫管局內的人手情況，

醫管局總監指出，局內所有放射治療技師職位空缺均已

填補，至於是否需要增聘放射治療技師，則須視乎職員

的流失率而定。他補充，由於此職系的流失率低，因此

現時每年只可聘請數名放射治療技師。

19. 醫管局總監回答麥議員的第三項問題時澄清，瑪嘉
烈醫院的急症室啟用至今已接近 30年，擬議的重建計劃
旨在改善該院的急症室設施，以符合現行的標準及滿足

市民對重整服務的需求。為配合理順和改善服務計劃的

目標，新界南聯網的醫院服務，例如過往明愛醫院及瑪

嘉烈醫院均有提供的產科服務經已合併，仁濟醫院的兒

科服務亦與瑪嘉烈醫院的有關服務合併。事實上，瑪嘉

烈醫院及仁濟醫院的急症室現時歸屬同一管理部門。醫

管局總監表示，社會普遍認為需要維持地區層面的急症

室服務，以應付市民的需要，不過，醫管局會進一步研

究如何可進一步重整新界南聯網 3間醫院的急症室服
務。

20. 至於第四項問題，醫管局總監表示，重建瑪嘉烈醫
院絕對不會影響在東涌興建醫院的計劃，因為東涌醫院

的工程計劃已納入另一議程。

21. 李鳳英議員支持在新界南設立放射治療中心，以便
為癌症病人提供適時的治療。不過，李議員詢問，醫管

局為該項工程計劃申請撥款時，會否提供 5億 8,000萬元預
算費用的詳細分項數字。

22. 醫管局醫院規劃行政經理 (下稱 “醫管理行政經理 ”)
回答，醫管局向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尋求撥款時，
將會提供有關 5億 8,000萬元預算費用的詳細分項數字。簡
單來說，該項工程計劃在建築及屋宇裝備方面，分別需

要約 1億 8,000萬元及 1億 6,000萬元；在傢具及儀器方面，
則約需 1億 5,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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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陳婉嫻議員贊同李議員的意見，認為醫管局應進一
步提供有關 5億 8,000萬元預算費用的詳細分項數字，供委
員參閱，以確保撥款恰當合理。此外，陳議員要求當局

澄清，醫管局估計放射治療的輪候時間會在 2003年增至
3.3個星期，並在 2006年增至 6.5星期，該局所作的估計有
否考慮到本港人口老化的問題。陳議員亦表示，由於癌

症的治療必須充分掌握時間，政府當局應竭盡所能，協

助理大繼續開辦放射治療技師的訓練課程。

政府當局 24. 生福利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當局會提供進一步資

料，列明 5億 8,000萬元預算費用的詳細分項數字，以供
委員參閱。關於輪候時間的估計， 生福利局副局長確

認，政府當局在估計 2006年接受放射治療所需的上述輪
候時間時，已考慮到老年人口的未來增長。 生福利局

副局長重申，他已知悉委員對是否需要繼續培訓放射治

療技師的意見，並向委員保證政府當局會與理大跟進此

事。

25. 鑒於醫管局計劃於 2002年 7月向財委會尋求撥款批
准，張宇人議員表示，醫管局提請財委會批准有關建議

前，應事先向委員簡述該項工程計劃的 5億 8,000萬元預算
費用的分項數字。鑒於審計署署長在其第三十七號報告

書內曾批評醫管局對醫療設備的管理，張議員關注到，

醫管局向財委會尋求撥款批准時，或會遇到困難。

26. 鑒於工務小組委員會會審議政府就資助機構或其代
表資助機構進行的建築工程計劃所提交的開支建議，並

會就此向財委會作出建議，而審計署署長亦會就政府帳

目作出匯報，並就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提出意見，羅致

光議員認為事務委員會應集中處理政策事宜，以及討論

應否原則上支持有關工程計劃，而不應分別在 3個獨立的
委員會內討論細節問題。

政府當局

27. 生福利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當局一直是按照慣常

做法向事務委員會及財委會提交文件。 生福利局副局

長重申，因應委員的要求，政府當局日後在有需要時會

盡可能向委員提供更多有關費用分項數字的詳細資料。

28. 副主席表示，既然政府當局已答允就瑪嘉烈醫院工
程計劃的費用分項數字向委員會提供進一步資料，委員

可在即將舉行的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就此事提出進一

步問題。

29. 鄧兆棠議員詢問，日後在東涌興建的醫院會否提供
放射治療服務。鑒於荃灣及葵涌的人口增長十分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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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聯網對急症室服務的需求應不會增加，他質疑是否需

要擴建瑪嘉烈醫院的急症室。

30. 醫管局總監解釋，放射治療屬於醫療規劃的第三層
專科服務。現時，醫管局開設了 5間放射治療中心，為全
港各區提供該項服務。由於放射治療服務將會維持在第

三層的水平，放射治療中心的分布會以聯網為基礎，故

此小規模醫院不會設有這類設施。醫管局總監回答鄧議

員的第二項問題時澄清，重建瑪嘉烈醫院急症室並非擴

充服務，而是重整及改善該院所提供的服務。

31. 羅致光議員對政府當局的文件中有關設立放射治療
中心及重建瑪嘉烈醫院急症室的建議表示支持。羅議員

察悉，當局是根據現有的 5間放射治療中心的服務容量，
估計出 2006年癌症病人接受放射治療的輪候時間為 6星
期。羅議員指出，由於輪候時間長，部分病人已選擇轉

往私營醫療機構求診，但當設於瑪嘉烈醫院的第六間放

射治療中心啟用時，輪候時間將會縮短，屆時或難以吸

引病人轉往私家醫院接受治療。

32. 生福利局副局長解釋，醫管局建議在瑪嘉烈醫院

設立放射治療中心，是因為有必要為新界南聯網的 120萬
人口提供更便捷的腫瘤科服務。目前，新界南聯網內約

有三分之二癌症病人在伊利沙伯醫院接受治療，其餘的

病人則須前往距離新界南聯網很遠的公立醫院接受治

療，例如屯門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或瑪麗醫院。在香

港設立第六間放射治療中心，旨在確保癌症病人能獲得

適時的治療，增加他們的痊癒機會，以及減少伊利沙伯

醫院的放射治療中心的病人數量，該院有四分之一病人

來自新界南。

33. 副主席表明，他在多年前受訓期間曾在瑪嘉烈醫院
工作，他對重建該院的急症室表示支持。副主席詢問，

在急症室設立病人輔導和解憂輔導工作間的目的為何。

醫管局總監回應時解釋，在該院急症室得到改善成為新

界南聯網的創傷中心後，必需撥出更多空間和改善辦公

室環境，以便為受創傷病人的家屬提供解憂輔導。輔導

工作一般由醫生及護理人員進行，但在嚴重創傷的個案

中，社會工作者及心理學家亦會向病人家屬提供協助。

VI. 博愛醫院重建及擴建計劃博愛醫院重建及擴建計劃博愛醫院重建及擴建計劃博愛醫院重建及擴建計劃

(立法會CB(2)1819/01-02(06)號文件 )

政府當局

34. 醫管局總監按政府當局的文件所載，向委員簡述博
愛醫院重建及擴建計劃。他表示可提供資料，列明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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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 7,000萬元用於主要工程的預算開支的分項數字，供委
員參閱。

35. 麥國風議員詢問，財委會於 2000年 6月及 2001年 6月
已合共批出約 4億元，當局為何仍需額外撥款以進行博愛
醫院重建計劃。麥議員並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設於

博愛醫院的 24小時門診診所的使用情況、急症觀察的功
用，以及博愛醫院董事局就是項工程計劃作出的資助安

排。

36. 生福利局副局長回應時解釋，一如政府當局的文

件中解釋，以往批出的 9,637萬元及 3億 1,440萬元撥款額
是分別用以進行重建計劃的準備工作、地盤平整及地基

工程，這些項目已於 2002年 2月展開，將於 2003年 2月完
成。至於現時申請的約 16億 7,000萬元預算費用，則是用
以支付是項工程計劃的主要工程開支，該等工程將於

2003年年初展開，目標是在 2006年完成。醫管局總監解
釋，政府當局的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博愛醫院重建及擴

建計劃的進展。一般而言，對於這類大型工程計劃，當

局必須分階段尋求撥款批准。第一階段的撥款是用於進

行準備工作，例如為工程計劃展開設計工作，而這項工

作亦剛完成。該筆約 16億 7,000萬元的預算費用是第二階
段的撥款。當局需要該筆撥款進行日後的新醫院大樓建

造工程，該大樓可容納 622張留院病床、經擴充的日間醫
護服務及其他支援服務。

37. 麥國風議員查詢所述的 24小時門診診所的使用率。
醫管局總監回應時表示，病人似乎有能力自行評估本身

的病情是否緊急。以往一直向急症室求診的非緊急病人

現時改為前往該 24小時門診診所，而需接受緊急治療的
病人通常直接前往屯門醫院急症室。博愛醫院完成重建

及擴建工程後會擴展住院護理服務，提供全面的臨床專

科服務和急症觀察，以補急症室服務之不足。急症觀察

可讓醫生進一步檢查急症室病人的健康狀況，並觀察病

人須否接受院舍護理或出院。醫管局會確保所有急症室

日後均會推行這項服務，因為長遠而言，此舉有助減少

住院病人的數量，以及減輕過分重視院舍護理的情況。

至於博愛醫院董事局提供的資助，醫管局總監解釋，博

愛醫院董事局是出於責任而承諾資助是項工程計劃的建

設費用，而且是根據該董事局與政府當局訂立的協議作

出該項承諾。

38. 陳婉嫻議員查詢該筆 16億 9,000萬元撥款的開支分
項數字，並要求政府當局日後提交更詳細的預算開支分

項數字。醫管局行政經理回應時表示，在 16億 9,000萬元
的預算開支總額中，用於建築的約為 6億 5,000萬元，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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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約 5億元，傢具和設備約 3億元，餘下開支為其他雜
項費用。 生福利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當局會記下委員

的意見，並在日後向委員提供更詳盡的資料。

39. 麥國風議員進一步詢問，醫管局會否把所述的 24小
時門診服務擴展至其他地區。醫管局總監回應時表示，

博愛醫院開辦這項服務是由於該院重建期間須暫停急症

室服務。雖然他支持設立 24小時門診診所以彌補急症室
服務的構思，但醫管局的政策並不是長期提供 24小時門
診服務，因為私家醫院已設有這類服務。

40. 鄧兆棠議員認為，醫管局應考慮繼續在博愛醫院提
供 24小時門診服務，因為到該院急症室求診的病人大多
屬半緊急或非緊急病人。另外，鄧議員關注到，博愛醫

院的新醫院大樓於 2006年落成後，該院能否立即投入服
務。鄧議員建議醫管局加快重建過程，把博愛醫院中北

兩翼的住院病人遷往空置的博愛醫院田家炳護養院，該

院設有 120張病床，此舉可加快舊大樓的拆卸工程及整個
重建過程。鄧議員進一步詢問醫管局有否計劃在屯門及

元朗區興建新醫院。

41. 醫管局總監表示，博愛醫院重建計劃的主要工程預
期可於 2006年完成。在整段施工期間，博愛醫院中翼和
北翼現時提供的病人服務將不會受到影響。待新醫院大

樓落成後，院方才會調遷現有的病人服務，然後再拆卸

中翼和北翼。醫管局總監表示，當局將在短期內考慮博

愛醫院田家炳護養院日後的用途。至於在新界北聯網內

提供醫院服務的問題，醫管局已就在該聯網內撥地興建

醫院設施一事與規劃署展開討論。

42. 副主席提到政府當局的文件第 4段，並查詢北區醫院
能否協助減輕屯門醫院的額外工作量。醫管局總監回

應，北區醫院屬於新界東聯網，但該院仍可提供若干協

助，例如把兩間醫院的眼科服務合併，以及容許屯門醫

院的病人亦可在北區醫院接受眼科治療。

43. 副主席總結討論時表示，鑒於許多委員均對日後為
不同區域聯網提供醫院服務的問題表示關注，政府當局

應向委員簡介在全港各區提供醫院設施的長遠計劃。

4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20分結束。

議會事務部 2
立法會秘書處

2002年 6月 7日


